
涞源县司法局
2024年“双随机、一公开”工作

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县政府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部署要求，助力“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优化，进一步深化、创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实现部门内部联合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事项全覆盖、监管方式常态化、抽查检查精准化，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进一步完善相关股室“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机制， 做到应联尽联，确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规范化、精准化。

（二）根据省政府《河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实施方案》文件要求，加快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共享共治效果，大力实施差异化随机抽查。

（三）确保各相关股室年度抽查监管主体占比达到50%以上，抽查结果公示率达到100%，并确保抽查检查发现问题后续处理到位、联合惩戒到位。

（四）以督导考核为导向，加强对各股室随机抽查工作的督导检查，以督查促发现问题、以督查促整改落实，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进一步完善领导小组机构建设

成立“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股室领导充实到领导小组。

（二）进一步完善“一单两库”

相关股室要按照抽查事项清单，认真梳理各业务条线的抽查事项，做到监管事项无遗漏;要本着“谁建立、谁管理”的原则，结合行业分类、重点领域和监管工作需求，对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实施动态管理，及时更新平台中已标注的检查对象名录库。综合考虑执法队伍实际、内部职能划分、执法人员专长等因素，提升分类标注的科学性，提高人员匹配的精准性、抽查检查的高效性。

（三）规范抽查检查工作程序

双随机办要依据相关部门监管职责以及本行政区域的监管重点、风险点等工作实际，统筹制定本局2024年度实施方案，统计汇总各相关股室抽查工作计划，合理安排本地区抽查任务，确保完成年度抽查监管主体占比50%的目标。

各相关股室要根据本部门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科学合理地组织实施抽查检查，抽取的过程要确保公开、公正。需调整年度抽查计划的，要严格履行相关工作程序，调整后的年度抽查工作计划要及时向社会公开。每次抽查都要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抽查工作方案和抽查结果要通过政府或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开。

（四）推进联合抽查，提升监管效能

坚持做到“能联尽联、应联必联”，积极开展系统内部联合抽查，针对检查事项相近、行业类别相同或同一检查对象涉及多个业务条线检查事项的，要开展内部联合抽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                                                                    

（五）加强随机抽查结果运用和发现问题后续处置工作
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及时录入抽查检查结果并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增强主体自律意识，促其提高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加大随机抽查后续处置力度，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工作台账，确保后续处理到位。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随机抽查与后续监管的有效衔接，依法定程序及时移交有处置权限的机构和相关部门，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防止后续监管脱节。着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的有效衔接，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强化信用监管的基础性地位和主体诚信守法经营自律意识。

（六）加大宣传和业务培训力度

要加强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宣传报道力度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官网发布、政策解读等途径，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重要意义、操作流程、检查标准等向社会讲清、讲到位，提高企业认知度，促进全社会对监管对象、政府监管行为的监督。要积极宣传、推介本部门的好经验、好做法，示范带动全市整体工作，提升我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影响力。要持续开展随机抽查工作培训，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制定培训计划，在年度培训计划中安排好随机抽查业务培训和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操作使用培训，提高执法检查人员“一专多能”的执法检查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解决平台使用不熟练、报废方案多的问题。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分管领导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完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加强部门工作协调配合，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落实，确保全年各项抽查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增强责任意识。各相关股室要切实提高认识、增强使命感，科学、严谨制定每期随机抽查实施方案，严格按照确定的抽查事项、检查流程和相关要求开展抽查检查，坚决杜绝抽查检查不到位、走形式、随意录入结果等现象。各部门之间要加强联络沟通，主动配合，密切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三）强化督查检查。将此项工作作为年终考核内容，对敷衍塞责，不能完成年初制定计划的，将取消评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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